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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业绩承诺所涉及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微盟”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确定

目标股权的初步转让价格为 36,000 万元（且不低于后续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

评估结果）。 

2019年10月18日，本公司与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半导体”）、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杨琨、乔维东、叶康宁、张洪俞、黄桦、叶明顺、欧

阳金星（其中杨琨、乔维东、叶康宁、张洪俞、黄桦、欧阳金星合称为“原业绩

承诺股东”）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收购南京

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

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 1054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采取收益法得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6,000 万元。协议各方协商确定目

标股权的初步转让价格为 36,000 万元（且不低于后续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评

估结果）。 

2019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预案》及《关于调整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预案》，将华大半导体增加为业绩承诺股东，对华大半导



体参与业绩承诺和业绩奖励及对原业绩承诺股东的业绩奖励分配方式进行了进

一步约定。 

2019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与华大半导体、杨琨、乔维东、叶康宁、张洪

俞、黄桦、欧阳金星（合称为“业绩承诺股东”）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南京

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华大半导体增加为业绩承诺

股东。协议各方协商确定目标股权的初步转让价格仍为 36,000 万元（且不低于

后续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 

2020 年 6 月 23 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国有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0003GZWB2020003）和国资产权〔2020〕258 号《关

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国有股权非公开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批复》，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签署

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预案》。根据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同意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南京微盟 100%股权，转

让价格调整为 36,031.29 万元。 

2020 年 6 月 23 日，本公司与华大半导体、杨琨、乔维东、叶康宁、张洪俞、

黄桦、欧阳金星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与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叶明顺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

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019 年 11 月 29 日的《关

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和 2020年 6月 23日的《关

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为“补充协议”），协议各方协商确

定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调整为 36,031.29 万元。 

2020 年 7 月 10 日，本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关于公司与南京微

盟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预案》、《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

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一）的预案》及《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

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预案》。 

2020 年 7 月 30 日，南京微盟 100%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南京微盟

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条款，

业绩承诺股东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承诺实际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1,890 万元、2,860 万元、3,750 万元，累计不低于 8,500 万元。“实

际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经本公司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该年度实际产生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

值为准）。业绩承诺期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应当由本公司指定的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并出具报告。 

1、业绩承诺期届满，若承诺期内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则业绩承诺人将按照《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之约定对本公司进行补偿或股权价款剩余未支付部分不再支付。具体为： 

业绩承诺期届满，若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期内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的 90%，本公司在根据约定向原业绩承诺股东支付价款后，原业绩承诺股

东的股权转让价款剩余部分不再支付。 

业绩承诺期届满，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的 90%，华大半导体应当自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业绩补偿款，具体金额的计算公

式为：补偿金额=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36,031.29 万*截止期末标的公司累计

完成实际净利润/8,500 万）*本次股权转让前华大半导体的持股比例。华大半导

体向公司支付的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其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45%。 

2、业绩承诺期届满，若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超过 8,500 万元，超

出部分金额的 50%将作为华大半导体与管理层股东（即杨琨、乔维东、叶康宁、

张洪俞、黄桦、欧阳金星）的业绩奖励（业绩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股权转让

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即 36,031.29 万元）的 20%），按照以上股东转让前相对的

持股比例分配。 

三、业绩承诺及其实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对南京微盟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由中审众环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出具了《关于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0）022304 号）。 

根据审核报告，南京微盟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511.82 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127.16 万元。2019 年度南京微盟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业绩承诺金额① 实际实现金额② 差异额②-① 完成率②/① 

2019 年 1,890.00 2,127.16 237.16 112.55% 

合 计 1,890.00 2,127.16 237.16 112.55% 

四、风险提示 

根据《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条款，

业绩承诺股东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承诺实际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1,890 万元、2,860 万元、3,750 万元，累计不低于 8,500 万元。

南京微盟可能存在由于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政策变化等原因，实际盈利未能达

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的风险，也可能存在实际盈利

与业绩承诺差距较大，业绩补偿金额达到上限、无法进一步获得补偿的风险。公

司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审众环出具的《关于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 2019 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0）022304 号）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1 日 


